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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明政办规〔2022〕10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实施林业碳汇“三建两创”行动助力

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
为配合做好三明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建设，积极探

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，助力实

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就实施林业碳汇“三

建两创”行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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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的重要论述，

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，以三明全国林业改革

发展综合试点市建设为契机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开展机制创新、模

式探索，提升林业综合碳汇能力，积极开发林业碳汇项目,推进

林业碳汇交易,拓展三明林业碳票应用场景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

实现新路径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5 年，建设碳汇林 5 万亩，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7

万亩，全县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79%以上，森林蓄积量达到 1800

万立方米。森林、湿地生态系统更加稳定、结构更加合理、功能

更加完备，森林植被固碳能力显著增强。通过对林业碳汇项目开

发、林业碳汇交易、林业碳汇应用等方面的积极探索，完善生态

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为服务碳达峰、碳中和战略目标作出积极贡

献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建好森林碳库

1.实施森林增绿固碳工程。以组织实施高质量造林绿化“五

百工程”为抓手，通过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工程，深入推进义务

植树，积极开展碳汇造林，推进森林城市建设、乡村绿化美化，

着力扩大森林面积，扩大生态绿量，多形式多途径推动增绿增汇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完成植树造林 5 万亩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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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2.实施森林增质固碳工程。积极推进以森林抚育、大径材培

育等为重点的森林经营，推行森林全周期经营、目标树经营、近

自然经营等措施，加快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，切实提高单位面积

森林蓄积量，精准提升森林质量，巩固和增强森林固碳能力。“十

四五”期间，完成森林抚育 22 万亩、封山育林 6 万亩，完成闽

西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建设 7 万亩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3.实施森林增效固碳工程。实施林分改造提升行动，采取皆

伐改造、带状采伐改造、择（间）伐抚育改造等技术措施，加大

乡土珍贵阔叶树种造林，调整优化林分树种结构，提高高效固碳

树种的比例，促进森林资源保育与采伐利用需要并重，维持和提

高森林固碳效率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完成松林改造提升 10 万亩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4.实施森林减灾保护工程。减少森林病虫害，保持森林生态

系统健康，加大松材线虫病防控，提高稳定性和抗逆性。减少森

林火灾发生，以“林长制”为抓手，提高全民防火意识，严控野

外用火；加强巡山护林密度，广泛运用森林防火网格化巡护管理

方式；加强智慧林业建设，不断完善森林防火网格化信息系统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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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5.实施生物减排固碳工程。探索建材木竹替代，推进优质木

竹资源定向培育和利用，提高生物固碳效率。支持在有条件的地

区优先推广使用木结构和木竹建材，减少因生产使用钢材水泥等

高排放建材造成的碳排放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、住建局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（二）建立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机制

1.加强林业碳汇计量评估。开展碳汇计量评估监测，根据现

有森林资源状况，科学评估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及其碳汇价

值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，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

2.拓展林业碳汇开发。应用三明市新开发的《森林停止商业

性采伐碳汇项目方法学》，拓展林业碳汇项目开发，探索开发生

态公益林、天然林、重点区位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中的近成熟林

等碳汇项目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3.做好林业碳汇项目储备。以人工中幼林为重点，引导国有

林业企事业单位根据省内外碳市场交易情况，稳步推进 CCER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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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FCER 等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备案，适时调整、合理储备一批林

业碳汇项目。争取到 2025 年，全县累计策划林业碳汇项目 2 个

以上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（三）建设区域碳汇交易体系

1.建立碳汇产品信息登记平台。收集整理全县已开发的碳汇

产品，分类登记产品类型、碳减量、交易、抵质押、注销等相关

信息，对接省市林业综合交易平台，进入相应模块应用系统，适

时推介碳汇交易产品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、农业农村局、金融监管服务中心

2.积极开展林业碳汇交易。依托福建省海峡股权交易中心、

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等省内外碳交易市场或自愿减排交

易市场等，采取协议转让、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交易方

式进行流转，争取到 2025 年，全县交易林业碳减排量累计达到

2 万吨以上，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，助力林农增收。

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、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自然资源局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3.建立林业碳汇收储机制。引导培育林业碳汇中介机构，对

已经备案签发而短期内难以达成交易的林业碳汇项目，可由中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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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进行收储或通过中介渠道代为寻找有购买意向的企业，为林

业碳汇项目开发企业快速交易提供便利。

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、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（四）创新林业碳票制度

1.扩大林业碳票开发规模。鼓励和引导产权明晰的林业经营

主体开发林业碳票，对经营面积不大的林农个人，可以采取资源

联合或依托集体经济组织、国有林业单位开发林业碳票，扩大林

业碳票规模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金融监管

服务中心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2.优化林业碳票运行机制。按照三明林业碳票碳减排计量方

法核算森林固碳增量（自然增长量），备案签发制发林业碳票，

依据《三明市林业碳票管理办法》，推进林业碳票收储、交易、

质押、兑现、流转等业务，提升林业碳票运行机制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、生态环境局

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局、自然资源局

（五）创建碳汇应用场景

1.探索“碳汇+碳中和”。根据三明市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

碳中和实施方案，鼓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大中型

活动组织方、旅游景区等，通过购买林业碳票或碳汇实现自愿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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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和，推动建立全社会各行业、各领域共同参与的大型活动和公

务会议碳中和工作体系。开展区域净零碳排放试点，创建碳中和

示范，通过统筹规划，应用绿色能源替代、碳交易等方式，抵消

碳排放，建成一批“零碳林场”“零碳村庄”“零碳社区”“零

碳机关”“零碳园区”等。推广明溪海斯福模式，引导一批大型

企业参与营造碳中和林，加快形成多元参与的碳中和实现机制。

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、发改局

责任单位：县林业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、工信局，各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

2.探索“碳汇+生态司法”。探索建立碳汇（碳票）+生态司

法工作机制，在破坏生态环境案件中，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被告人，

探索通过购买林业碳汇（碳票）实现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替代

性修复。

牵头单位：县法院、检察院

责任单位：县林业局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3.探索“碳汇+义务植树”尽责。探索创新碳票+义务植树工

作机制，引导履行法定义务植树的单位或个人，通过购买林业碳

票的方式尽责，促进全民义务植树模式多样化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委文明办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4.探索“碳汇+金融”。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出碳金融结构

性存款，深化碳权益质押，创新碳金融产品，为企业提供绿色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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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。探索将林业碳票作为贷款的抵质押物，创新贷款产品。鼓励

保险机构积极开发碳资产类的保险、再保险业务。

牵头单位：县人行、银保监管组

责任单位：县金融监管服务中心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5.探索“碳汇+信用积分”。探索创新“碳票+信用积分”激

励机制，依托三明市碳普惠平台，通过购买碳票抵消碳足迹获取

碳积分，将碳积分与礼品和服务兑换、银行信用贷款等激励措施

进行对接，引导社会公众减排、购碳积极性。探索“碳标签”等

做法，鼓励具有低碳发展愿景和绿色需求的企业购买碳中和服务，

对高碳信用积分企业在项目申报、用地保障、信贷、资金补助等

方面给予政策支持。引导社会公众优先购买碳中和产品、培育绿

色消费风尚，提升碳汇价值和绿色消费意识。

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、银保监管组

责任单位：县委文明办，县发改局、金融监管服务中心、工

信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四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工作组织领导机制。成立明溪县林业碳汇工作领

导小组，由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，县直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，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，牵头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落实，各

成员单位各司其职，共同推动林业碳汇发展。结合实施“八项创

新”“五大新机制”推进林改再出发，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推进、

督促落实机制，不断加强林业碳汇探索，深化林业碳票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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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县林业局

（二）建立碳汇研究合作机制。积极与北京林业大学、国家

林草局华东林业调查规划院、福建省林科院等机构合作，加强对

碳汇项目方法学的开发研究，加强对林业碳票制度创新的研究，

在林业碳汇计量监测评估等方面开展合作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局（科技局）、市场监管局

（三）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机制。邀请省内外专家来明开展林

业碳汇相关培训，培养懂政策、懂技术、懂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，

为林业碳汇发展提供智力支撑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（四）建立碳汇知识普及机制。通过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

中心组学习，组织开展碳汇相关知识普及培训，提升领导干部低

碳发展理念。广泛开展多形式宣传，印发碳汇知识宣传手册，组

织碳汇网络知识竞赛、碳汇知识进机关、进社区等宣传活动，推

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碳汇推广和普及，提升社会公众的碳汇价值意

识。

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局

责任单位：县委宣传部，县发改局、科协，各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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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明溪县林业碳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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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明溪县林业碳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德礼 县政府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李 毅 县林业局局长

叶少强 县政府办副主任

成 员：李燕梅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余晓明 县委文明办副主任

何毅明 县法院副院长

施万庆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

王怀龙 县发改局副局长

林 栎 县工信局副局长、科技局局长

黄玲瑛 县财政局副局长

王昌枝 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陈岩清 县住建局总工程师

严绍忠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李马霖 县林业局副局长

陈思力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肖胜华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

赖德明 县科协四级主任科员

黄 晖 县银保监组组长

官光生 人行明溪支行副行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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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祖棉 城关乡人大主席

李旺根 雪峰镇副镇长

杨 旷 瀚仙镇党委副书记

陈 晔 胡坊镇副镇长

肖连顺 沙溪乡人大主席

钟茂桂 夏阳乡党委副书记

李建雄 盖洋镇村镇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
陈礼滨 夏坊乡人大主席

陈德才 枫溪乡统战委员、副乡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，主任由县林业局李马霖同志

兼任。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4 日印发


